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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罪 第三百三十条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

的卫生标准的； （二）拒绝按照卫生防疫机构提出的卫生要

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

的； （三）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

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

染病扩散的工作的； （四）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染

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

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甲类传染病的范围，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 第三百

三十一条 从事实验、保藏、携带、运输传染病菌种、毒种的

人员，违反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造成传染病菌

种、毒种扩散，后果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

三十二条 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

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

罚。 第三百三十三条 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

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

，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定罪

处罚。 第三百三十四条 非法采集、供应血液或者制作、供应

血液制品，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

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

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采集、供应血液

或者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的部门，不依照规定进行检测或者

违背其他操作规定，造成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后果的，对单位

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三十五条 医务人员

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

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三十六条 

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

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为他人进行节育复通手术、假

节育手术、终止妊娠手术或者摘取宫内节育器，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第三百三十七条 违反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规定

，逃避动植物检疫，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

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六节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第

三百三十八条 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

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

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

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三十九条 

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造成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

康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

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未经国务院有关

主管部门许可，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用作原料，造成重大环境

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

康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

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以原料

利用为名，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的，依照本法第一

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四十条 违反保护水产资

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

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罚金。 第三百四十一条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

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

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

金。 第三百四十二条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

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三百四十三条 违反矿产

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自进入国

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

围采矿的，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

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

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

采矿产资源，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第三百四十四条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

，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四十五条 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

，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

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以牟利为目的，在林区非法收购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



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盗伐、滥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

或者其他林木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四十六条 单位犯本节第

三百三十八条至第三百四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

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

品罪 第三百四十七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

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

、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走私、贩卖、

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

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二）走私、贩卖、运输、制

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

、制造毒品的； （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

严重的； （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走私、贩卖

、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

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

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

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

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

规定处罚。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

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对多次走私、



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 

第三百四十八条 非法持有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

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持有鸦片二百克以上不

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

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第三百四十九条 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

品的犯罪分子的，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

罪所得的财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缉毒人员或者其

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掩护、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

品的犯罪分子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

事先通谋的，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 第三百五十条 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运输、携带醋酸酐、乙

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进出境

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在境内非法买卖上述物品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量大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明知他人制造毒品

而为其提供前款规定的物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共犯论处。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

百五十一条 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一律强制

铲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

管制，并处罚金： （一）种植罂粟五百株以上不满三千株或

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的； （二）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



种植的； （三）抗拒铲除的。 非法种植罂粟三千株以上或者

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或者没收财产。 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在收获

前自动铲除的，可以免除处罚。 第三百五十二条 非法买卖、

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

苗，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三百五十三条 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

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

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五十四条 容留他人吸食

、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罚金。 第三百五十五条 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

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吸

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以牟利为目的，向

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

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

定罪处罚。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 第三百五十六条 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

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五

十七条 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



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

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

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

不以纯度折算。 第八节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

罪 第三百五十八条 组织他人卖淫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 （一）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的； （二）强迫不满十四

周岁的幼女卖淫的； （三）强迫多人卖淫或者多次强迫他人

卖淫的； （四）强奸后迫使卖淫的； （五）造成被强迫卖淫

的人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

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

百五十九条 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处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六十条 明知自己患有

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六十一条 旅馆业、

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人员，利用

本单位的条件，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

，依照本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定罪处

罚。 前款所列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六十二条 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



车业等单位的人员，在公安机关查处卖淫、嫖娼活动时，为

违法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情节严重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一十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第

三百六十三条 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

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明知他人用于出版淫秽书刊而提供书号的，依照前款的规

定处罚。 第三百六十四条 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音像、图

片或者其他淫秽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组织播放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制作、复制

淫秽的电影、录像等音像制品组织播放的，依照第二款的规

定从重处罚。 向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

从重处罚。 第三百六十五条 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六十六条 单位

犯本节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三百六十五条

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六十

七条 本法所称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

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

淫秽物品。 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不是淫秽物



品。 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视为

淫秽物品。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三百六十八条 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军人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故意阻碍武装部队军事行动，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六十九

条 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破坏重要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

通信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战时从重处罚。 

第三百七十条 明知是不合格的武器装备、军事设施而提供给

武装部队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过失犯前款罪，造成严重

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

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七十一条 聚众冲击军

事禁区，严重扰乱军事禁区秩序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聚众扰乱军事管理区

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军事管理区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

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

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 第三百七十二条 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七十三条 煽动军人逃



离部队或者明知是逃离部队的军人而雇用，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三百七十四条 在征兵

工作中徇私舞弊，接送不合格兵员，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七十五条 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

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

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第二款罪的，对

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该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七十六条 预备役人员战

时拒绝、逃避征召或者军事训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公民战时拒绝、逃避服役，情节严重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七十七条 战时故意

向武装部队提供虚假敌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 第三百七十八条 战时造谣惑众，扰乱军心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七十九条 战时明知是逃

离部队的军人而为其提供隐蔽处所、财物，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三百八十条 战时拒绝或者故

意延误军事订货，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三

百八十一条 战时拒绝军事征用，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第三百八十二条 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

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

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

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

，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

，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

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

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

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

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

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

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

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

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

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对多次贪污未经

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三百八十四条 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

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

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

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五条 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

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

，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 对犯受贿罪

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

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七条 国家机关、国

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前款所列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

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

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

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

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九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

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往来中，

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

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

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

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三百九十条 对犯行贿

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

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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